
双政干〔2025〕5号

双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

刘晓羽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市直各相关单位：

市人民政府决定：

刘晓羽同志任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杨荣民同志任市公安局副局长，免去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职务；

刘奎斌同志任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；

马腾同志挂任市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副局长（列段晓红同志后，挂职时间1年，挂职期满后挂任职务自然免除，不再另行发文）；

满明同志挂任市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副局长（挂职时间1年，挂职期满后挂任职务自然免除）；

郑红梅同志任市第三十一中学副校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姜鑫颖同志任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办公室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叶巍同志任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教务处处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宋振宇同志任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学生处处长，免去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师范学院院长职务；

免去祝兆和同志黑龙江能源职业学院学生工作部部长职务，退休；

免去宋树文同志市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职务；

免去张坤同志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。

人员任免职时间：2025年8月8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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